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订对照表 

 

序号 原章程

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内上市内资股 (A 股) 1,114,895,402

股，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84.78%；境

外上市外资股(H 股) 200,185,800 股, 

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5.22%。 

内上市内资股 (A 股) 1,092,414,441

股，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84.51%；境

外上市外资股(H 股) 200,185,800 股，

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5.49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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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： 

公 司 的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

1,315,081,202 元。 

第二十二条： 

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1,292,600,241 元。 

备注：关于章程第十一条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，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

为准。 

 

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9 年 10 月 29 日 


